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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97    证券简称：贵阳银行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04 

 

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行”）于 2016

年 8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三届

董事会 2016年度第三次会议的通知，会议于 2016 年 9 月 5日在公司

总部 5 楼 1 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。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14 名，

亲自出席董事 13 名，委托出席董事 1 名，于研独立董事委托吴志军

独立董事表决。会议由陈宗权董事长主持。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

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： 

一、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>并办

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14 票赞成；0 票反对；0 票弃权。 

本次章程修订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同日发布的《关于修订<公司

章程>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》。 

二、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梁宗敏先生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副行长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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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14 票赞成；0 票反对；0 票弃权。 

同意聘任梁宗敏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。 

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：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梁宗敏先生

符合担任公司副行长的任职资格，不存在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副行长的情形；同

意聘任梁宗敏先生担任公司副行长。 

梁宗敏，男，出生于 1963 年 8 月，中共党员，本科学历，经济

师，现任本行党委委员、授信评审部总经理。曾任本行汇通支行信贷

科科长、副行长，本行聚兴支行副行长、行长。 

梁宗敏先生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

系，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及其他有关部

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。梁宗敏先生的任职资格尚待中

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贵州银监局”）核

准，自贵州银监局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。 

三、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张伟先生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副行长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14 票赞成；0 票反对；0 票弃权。 

同意聘任张伟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。 

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：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张伟先生符

合担任公司副行长的任职资格，不存在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副行长的情形；同

意聘任张伟先生担任公司副行长。 

张伟，男，出生于 1974 年 3 月，中共党员，本科学历、硕士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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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现任本行党委委员、公司金融部总经理。曾任本行白云支行营业

部副主任、营业部主任，本行兴筑支行行长助理，本行白云支行行长

助理、副行长、行长。 

张伟先生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

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及其他有关部门

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。张伟先生的任职资格尚待贵州银

监局核准，自贵州银监局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。 

四、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李虹檠先生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14 票赞成；0 票反对；0 票弃权。 

同意聘任李虹檠先生担任本行证券事务代表。 

李虹檠，男，出生于 1982 年 10 月，中共党员，研究生学历、博

士学位，高级经济师，现任本行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。曾任职于广

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部，曾担任本行董事会办公室主管。 

五、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置营业用房的

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14 票赞成；0 票反对；0 票弃权。 

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，同意使用人民币 10,167 万元购置建筑

面积合计约 6,728平方米的三处营业用房，并同意授权高级管理层或

其转授权人办理房产转让具体过户手续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2016年 9 月 5 日 


